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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我国征地制度中耕地补偿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, 认为合理的耕地补偿体系应该包括耕地的经济产出价值补
偿、社会价值补偿、生态服务价值补偿3 个部分 , 并通过耕地价值的多种分类法对其合理性进行了验证。最后 , 提出了耕地补偿体系定
量的确定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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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ract  Fromthe angle of economics , the main problems of cultivated land compensationinthe land expropriationsystemwere analyzed , and the ra-
tional cultivated land compensation systemwas thought to be consisted of the value compensation of economic output , eco-service and social security . Then
the multiple-classified methods were used to validate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hypotheses . Finally , the definition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quantity of the
cultivated land compensation was proposed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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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, 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, 农业、农

村、农民问题, 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首要的根本问题, 是关

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。现在讲“三农”

问题, 重点是解决农民增收和就业问题。研究征地制度改

革, 也要从这个大背景出发保护农民的权益、利益。改革开

放前, 通过价格“剪刀差”, 使农民损失6 000 亿～8 000 亿

元[ 1] , 而改革开放以来, 在征地中从地价这一环节, 又使农民

损失20 000 亿元[ 2] 。在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, 我国经济的发

展再也不能靠牺牲农业、农村、农民利益来推进工业化、城市

化。在现行《土地管理法》中, 征地制度中的耕地补偿体系是

以被征耕地年产值为补偿基数的 , 由于被征耕地年产值在传

统计划经济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并没有实现被征耕地

年产值的最大化, 这必然导致耕地征收补偿过低。这种“产

值倍数法”耕地补偿体系源于计划经济年代耕地没有价格。

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, 这种征收耕地制度对于保证国家获得必

须的非农产业建设用地、降低建设成本以及建立城市土地国

有制, 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 这样做就缺

乏科学依据 , 这是由于耕地的年产量不能反映耕地的位置、

地区经济发展水平、人均耕地面积等影响耕地价值的经济因

素, 也不能反映同一宗耕地在不同投资水平下出现的收益差

别。目前在征地方面争议最多的就是补偿问题。群众不满

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耕地补偿不公正、补偿政策不公平等方

面。只有合理、科学设立耕地补偿体系, 才能解决征地问题

中的“公平”和“公正”问题。当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, 拓宽被

征地农民的安置途径, 对合理配置土地资源, 促进土地合理

利用, 缓解我国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。

1  征地制度中耕地补偿体系的主要问题分析

1 .1  耕地补偿体系的构成 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关于完善

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的规定, 征收耕地的补偿

体系构成如下[ 3] : ①土地补偿费。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 ,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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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 年平均年产值的6 ～10 倍 ; ②安置补助

费。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标准为该耕地

被征收前3 年平均年产值的4 ～6 倍。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

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耕地被征收前3 年平均年产值的30 倍。

1 .2  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征地制度中的耕地补偿体

系来源于计划经济时期 ,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, 这种耕地补偿

体系对于保证国家获得必须的非农产业建设用地、降低建设

成本以及建立城市土地国有制, 起到了积极作用。可以认

为, 就服务于计划经济而言, 这种土地制度是简明而周密的。

在现今市场经济时代的条件下, 征地制度中确定的耕地补偿

体系具有不合理性。如图1 所示, 按现行征地制度中耕地补

偿体系确定的补偿价值偏低, 存在大量弊端, 它只能反映经

济产出价值的一部分 , 不能反映农地的生态服务价值与社会

保障价值。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注 : 图由笔者根据参考文献[ 4] ～[ 8] 总结而得。

图1 现行征地制度中耕地补偿与合理耕地补偿体系对比

1 .2 .1 耕地补偿的“产值”和“倍数”难以确定。在实践中 , 耕

地补偿体系中要求的产值难以确定, 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

造成的 : ①来源途径不同的产值数据差距很大。农民报价、

统计年报及专业部门的测算各不相同; ②在市场条件下,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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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导致产值变化很大。随着农业产业

化、现代化的推进, 生态农业、高效农业、精品农业日渐涌现 ,

相邻地块由于种植结构不同, 耕地产出不同, 年产值悬殊很

大; ③产值是一个变数, 每次征地都要进行产值测算 , 给工作

增加了难度。年产值是一个可变因素, 在影响年产值的诸因

素中, 市场价格的制约居首位。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, 每年

“耕地的前3 年平均年产值”不同, 而政府又难以做到年年公

布各乡镇甚至各建设用地地块“耕地前3 年的平均年产值”

及由此确定的征地价格 , 因此以年产值计算征地价格, 可操

作性不强。鉴于此, 耕地补偿体系中的标准倍数也就失去了

意义。同时 , 虽然法律规定了产值倍数的幅度, 但没有规定

确定的原则, 确定中人为的因素大, 给实际操作带来困难。

1 .2 .2 没有考虑农民的补偿风险。农民的补偿风险来源于

种植风险。与其他行业相比 , 农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, 耕地

的年产值不仅受农产品价格因素的影响, 还受自然因素的制

约, 这就使得耕地的年产值很不稳定, 农民的补偿风险很大。

另外, 前3 年种植的作物产值难以确认。当年种植的作物产

值可从现状上确认, 但是由于轮作或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 ,

被征耕地2 年前种植的作物有可能与现状不同, 而国土部门

却无据可查 , 产值难以确定 , 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农民的补偿

风险。

1 .2 .3 没有考虑耕地的生态功能、社会保障功能。长期以

来, 由于传统经济学对耕地价值的认识仅停留于单纯或狭义

的经济功能基础上, 使其忽视了耕地所拥有的生态功能、社

会保障功能等这些外在于市场的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[ 9] 。

由于政府在进行耕地补偿时, 未考虑这些因素 , 导致比较经

济效益低下的耕地就不可避免的不断被占用或转为他用, 损

失的不仅是当代人的粮食安全保障, 也是环境质量和后代的

衣食之源。由于这些损失对现在的市场机制而言是“外部成

本”, 致使其无人问津。但应该清楚认识到, 征地不仅关系当

代人的利益, 它也与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。

1 .2 .4 没有体现不同区位差异导致的耕地价值不同。随着

农业科技的发展, 现阶段主要种植方式之间在产量上差异不

大, 已体现不出好地与劣地、城市郊区与非郊区、发达地区与

非发达地区的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差异, 既使有差异, 差异也

越来越小。因此, 在征地中, 以产值作为补偿标准, 就体现不

出区位差异导致的耕地价值不同, 给征地工作带来困难。同

时, 长期以来, 我国的农产品价格较低 , 以农产品平均产值来

测算耕地补偿, 也造成了征地补偿偏低。

1 .2 .5 没有考虑土地承载特性。生产功能( 在土地的一定

深度和高度内, 具有滋生万物的生产能力, 如土壤中含有各

种营养物质以及水分等 , 这些是地球上一切生物生长、繁殖

的基本条件) 和承载功能( 土地由于其物理特性, 具有承载万

物的功能, 因而成为人类进行一切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场所和

空间, 成为人类进行房屋、道路等建设的地基) 是土地的两大

基本功能特性, 但是当前的征地补偿体系, 只注意到了耕地

的生产特性而忽略了其承载特性。在土地承载功能没有体

现的时期和地区, 忽略这种功能的影响可能不大, 但新时期

土地利用特点决定了不应忽略土地的这种特性, 再不考虑耕

地承载功能就不能客观反映当前发展的需要。

2  合理耕地补偿体系定性模型的构建

耕地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 , 是经济活

动中食物生产必须投入的生产要素, 是构成自然环境的重要

空间单元, 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物质财富, 所以耕地具有自

然属性、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。而我国征地制度中的耕地补

偿体系却只反映了耕地经济产出价值的一部分, 尚未正式对

耕地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进行评估。为了在征地补偿中更

准确地反映耕地的真实价值, 笔者将耕地价值补偿的组成分

为3 个部分, 即

合理耕地价值补偿= 耕地经济产出价值补偿+ 耕地社

会价值补偿+ 耕地生态价值补偿。

2 .1 合理耕地价值补偿构成分析

2 .1 .1  耕地持续性收益( 耕地经济产出价值) 补偿。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》的规定, 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

包经营制度。耕地的承包期为30 年 , 在承包期内农民依法

享有承包地使用、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, 有权

自主组织经营和处置产品; 承包地被依法征收、占用的, 农民

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。在正常情况下, 农民在耕地上投

入劳动、资金等生产要素, 可以获得持续性的收益。耕地被

国家征收后, 农民丧失了获得持续收益的权利。因此, 征地

补偿必须体现耕地的持续性产出。也即征地者要把剩余期

内耕地的持续性收益贴现后补偿给农民[ 10] 。

2 .1 .2  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补偿。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包括

人类从耕地的自然生态功能中得到的利益, 以及由农业利用

活动、“土地利用/ 土地覆盖变化”效应引起的环境影响给人

类带来的福利变化。这种福利是以耕地作为生态环境提供

给人类的间接服务, 价值不体现在商品市场中 , 也难于用类

似于经济服务和生产资本的指标给予量化。但是 , 生态环境

是生命维持系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, 所提供的各项生态功能

支撑着全球经济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, 因此其价值又是

无法估量的[ 11] 。生态环境功能提供的服务并不限于区域 ,

多是突破区域面向广大范围甚至全球的, 如调节大气和调节

气候等。耕地的生态环境功能价值的具体形态主要在以下

几个方面 : ①调节大气。即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在其生命

过程中通过生物作用及大气的物理扩散作用与大气进行气

体交换 , 或农田土壤通过其某些作用机制吸收并释放某些气

体, 从而改变大气成分的物理组成, 大气成分改变引起气候

变化并最终影响到人类的福利; ②调节气候。耕地具有调节

气候的价值, 即耕地在物理性质上具有与其他自然地面相同

的许多特性。耕地吸收太阳辐射, 与大气进行热量交换 ; 湿

润的耕地向大气输送水分, 影响大气含水量, 同时参与水分

自然大循环等。正是因为存在对气候产生重要影响的自然

地面, 全球才有了现今从极地到赤道依次从寒带到热带规律

性分布的气候格局。因此从理论上说 , 耕地市地化以后 , 地

表物质构成变化所带来的物理性质变化, 会对全球的气候变

化产生影响; ③阻滞地表径流, 减轻洪涝危害。耕地可阻滞、

减缓地表水流, 减轻洪涝以降低财产损失, 从而为人类提供

间接服务价值; ④净化环境。耕地具有环境净化功能价值 ,

即耕地土壤环境对污染物的自然净化功能所体现出来的使

用价值。土壤环境通过其自身对污染物质的吸附、迁移、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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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、降解等作用 , 使污染物在土壤环境中的数量、浓度或毒

性、活性降低, 从而为人类的生活、生产提供可以接受的良好

环境。人类生活、生产、生存与发展都需要获得土壤环境提

供这种不可或缺的间接服务的支持。

2 .1 .3 耕地社会保障价值补偿。在我国耕地资源匮乏的情

况下, 耕地作为一种资源性资产其无形价值更显重要。这主

要指耕地的存在对农民所具有的社会保障价值与为保障社

会粮食安全作用而产生的社会稳定功能价值。建立在均分

土地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

问题的低成本办法。政府要建立一个包括9 亿农民的庞大

社会保障体系, 无论从制度还是资金上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成

功。土地的不动性和保值增值性使之成为目前农民最好的

风险保障, 如果提供实现耕地保障功效运作机制, 部分农户

可从形式上脱离土地。土地的保障性社会效应主要是生活

效用及提供就业效用。收入水平越高, 地产对农民的就业效

用和直接收益效用越小, 对农民的生活保障效用越大。耕地

对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而言是带来收入的重要财富 ,

所以均分土地充当了有效的退休保障, 通过对耕地社会保障

的综合量化, 可进一步体现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[ 12] 。

2 .2 耕地价值补偿构成的合理性论证

2 .2 .1 耕地价值的多种分类法。耕地是资源或资产, 又是

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而可以借鉴资源环境功能价

值分类法或环境资产价值分类法, 依据耕地的价值特征, 对

构建的价值补偿体系进行合理性论证。

2 .2 .1 .1 功能价值分类。著名生态学家 Robert C 等在全球

生态系统价值研究中, 将生态系统价值按功能分为17 个主

要类别[ 13] , 依据各类别进行价值研究并计算( 他们将耕地的

直接使用价值分为食物生产、原材料、基因资源、娱乐、文化

和避难所6 类; 将耕地的间接使用价值分为调节大气、调节

气候、干扰调节、供应水资源、控制侵蚀与沉积物滞留土壤形

成、养分循环、废物处理、授粉、生物控制11 类) 。中国科学

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欧阳志云等在研究中国陆地生态系统

价值的过程中, 也特别重视其功能价值 , 将生态系统服务价

值按其功能特征划分为5 类[ 14] 。这5 类分别为: ①直接利用

价值。主要指生态系统产品所产生的价值 ; ②间接利用价

值。主要指无法商品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; ③选择价值。

它是人们为了将来能直接利用与间接利用某种生态系统服

务功能的支付意愿。选择价值又可分为自己将来利用、子孙

后代利用及别人将来利用3 类; ④遗传价值。它是人们为后

代保留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价值; ⑤存在价值。它是人

们为确保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继续存在的支付意愿 , 是生态系

统本身具有的价值。

2 .2 .1 .2  环境资产价值分类。环境资产价值分类多采用

OECD 分类系统[ 15] , 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 OECD) 提出的分

类法( 图2) 。该法沿用了英国经济学家Pearce D 的分类法 ,

在其基本分类框架上仅作略微修正 , 将选择价值和遗传价

值、存在价值归并于非使用价值框内, 表明它们虽然兼具使

用与非使用两种价值 , 但更多地具有非使用价值性质。

图2 环境资产的经济价值分类系统

2 .2 .2 耕地价值补偿的合理性论证。综合功能价值分类法

与环境资产价值分类法, 将耕地经济总价值分为直接使用价

值、间接使用价值、选择价值、遗传价值和存在价值( 图3) 。

直接使用价值主要指经济资源价值, 反映了耕地的经济产出

价值, 如农作物生产等。间接使用价值功能的效益有2 个部

分: ①给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与就业保障等, 反映了耕地社会

保障价值; ②它具有调节气体与气候、涵养水源、净化空气、

绿化空气、绿化环境、维持生态平衡和提供旅游休闲场所等

功能, 反映了耕地生态服务价值的一部分。选择价值指人们

为将来选择利用而支付的费用; 遗传价值指当代人将耕地保

留给后代而自愿支付的代价; 存在价值指为确保耕地存在而

自愿支付的费用。上述3 个部分价值构成了耕地生态服务

价值的另一部分。由以上分析可知, 笔者将耕地价值补偿分

为耕地经济产出价值补偿、耕地社会价值补偿与耕地生态价

值补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

3  合理耕地补偿体系定量模型分析

合理耕地价值补偿的测算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评价方法

( 表1) [ 16 - 17] 。对于可进入市场的那部分价值 , 通过直接市场

法对其进行测算; 对于外在于市场的价值部分 , 通常的做法

是进行非市场测算。非市场测算方法主要有影子工程法和

替代市场法。基于上述评价方法, 在该文中 , 利用收益还原

法对耕地的经济产出价值进行测算; 用影子工程法对耕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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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 耕地价值补偿构成

生态服务价值进行测算; 用替代市场法对耕地的社会保障价

值进行测算。

  表1 耕地价值补偿测算方法选择

征地补偿组成 基本评价方法 具体评价方法

经济产出价值补偿 传统市场法 收益还原法

生态服务价值补偿 影子工程法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评
估方法

社会保障价值补偿 替代市场法
根据单位耕地面积所承载的人口数 ,
计算应缴纳社会保障金额, 并以此代
替单位耕地面积的社会保障价值

3 .1 经济产出价值补偿测算方法  用收益还原法测算耕地

的经济产出价值, 其程序为 : ①搜集与测算地区有关的收益

和费用等资料; ②计算年总收益 ; ③计算年总费用; ④计算年

净收益; ⑤确定贴现率; ⑥根据收益还原法公式计算耕地经

济产出价值。其计算公式为:

Vc =
( Ci - Co)

r
[ 1 - (

1
1 + r

) n] ( 1)

式中, Vc 为耕地经济产出价值; Ci 为耕地总收益; Co 为耕地

总费用 ;r 为帖现率; n 为耕地可利用年限。

3 .2  生态服务价值补偿测算方法 耕地生态服务价值的测

算采用影子工程法[ 18] , 该方法是以在耕地非农化以后 , 人工

开垦耕地代替原来的环境功能所需费用来计算。根据任浩

等的研究, 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包括有形的农田水利设施等设

施的开发费用和无形的土壤经济肥力。耕地开垦费测算的

步骤为[ 17] :

( 1) 开发费用的测算。考察平均质量水平耕地的土地资

本投入量, 主要是农田平整、水利设施建设等 , 依据重置成本

计算每单位耕地凝结的固定资产价值量。

( 2) 收益损失的确定。对于无形的土壤经济肥力, 既要

考虑土壤经济肥力的形成周期, 又要考虑周期内每年的资金

投入, 根据土壤经济肥力形成的周期内各年资金投入的现值

和及经济肥力形成周期内投资的收益损失确定其价值量。

其计算过程如下:

对于土地肥力, 由于开垦耕地效益的滞后性和培肥地力

的渐进性, 假设耕地开垦后前 n 年虽有成效, 但不明显 , 从第

n + 1 年起才开始发挥效益 , 且每年投入的金额不变, 则有:

①n 年培肥投入的折现值为

T =
a * ( 1 + R) n + a * ( 1 + R) n - 1 + ⋯+ a * ( 1 + R)

( 1 + r) n ( 2)

②n 年损失收益折现值为

S = b
( 1 + r)

+ b

( 1 + r) 2 + ⋯+ b

( 1 + r) n = b
r

[ 1 - 1
( 1 + r ) n]

( 3)

式中, T 为耕地培肥投入折现值; S 为耕地收入损失折现值 ;

a 为年投入资金额; b 为预期收益损失金额 ; R 为贷款利率; r

为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; n 为开发年限。

( 3) 耕地生态服务价值( Ve) 的计算。耕地的开发费用、

培肥投入折现值和损失收益值之和即为耕地生态服务价值

量, 即

Ve = 耕地开发费用+ 损失收益值( S) + 培肥投入现值

( T) ( 4)

3 .3  社会保障价值补偿测算方法 耕地社会保障价值的测

算采用替代市场法。耕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物 , 为占我国

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。社会保险是

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 , 指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对全社会劳动者

强制征缴保险金, 用以对其中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劳动机会

的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再分配方式。

以每亩所提供的农业人口的养老保险总额来近似计算 , 则耕

地社会保障价值的计算公式为[ 19] :

VS = Ya ×每亩所承载的农村人口数 ( 5)

其中, Ya = ( ya m×b + yaw×c) ×
M1

M0
( 6)

式中, Vs 为耕地社会保障价值; Ya 为平均年龄为 a 时人均

保险费趸缴金额; ya m为 a 年龄男性公民保险费趸缴金额基

数; ya w为 a 年龄女性公民保险费趸缴金额基数; b 为男性人

口占总人口的比例; a 为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; M1 为农

民月基本生活费; M0 为月保险费基数。

4  结论

我国现行征地制度中耕地补偿体系来源于计划经济时

代, 在现今市场经济时代条件下这种补偿只是对集体和农民

的一种不完全补偿, 未包括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与社会保障

价值, 从而导致耕地补偿偏低。其后果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征

地补偿及土地出让中寻找差额, 滥征滥用土地 , 造成土地资

源的极大浪费和耕地资源急剧减少以及土地资产的严重流

失, 激化了政府与农民的矛盾, 使得国家征地困难, 而且它也

是农地擅自非法进入非农用地的经济诱因。为改变这种现

状, 笔者找到了一种适宜于市场经济的耕地补偿体系。并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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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论角度的模型指出, 耕地征收中农民应得的合理补偿应包

括耕地经济产出价值补偿、耕地社会保障价值补偿、耕地生

态服务价值补偿3 个部分。同时笔者借鉴综合功能价值分

类与环境资产价值分类的方法, 根据农用土地的价值特征 ,

对构建的补偿价值模型进行论证, 结果表明, 建立的定性补

偿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对合理耕地补偿体系定量模型

的分析表明, 可利用收益还原法对耕地资源经济产出价值进

行定量测算, 可用影子工程法对耕地资源生态服务价值进行

定量测算, 可用替代市场法对耕地资源社会保障价值进行定

量测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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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以上的仅占0 .61 % 。这些数据反映了我国农村劳动力的

文化水平过低, 而与文化水平过低相对应的就是劳动技能

的欠缺。农民工多数都缺乏一技之长, 这也就导致找工作

困难, 即使能找到也多是无需知识技能且又脏又累收入又

少的工作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, 产业升级块, 高新产业

增加较多, 即使过去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也在不断采用新技

术, 这些都要求劳动力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, 这就导致农村

剩余劳动力将遭排斥。

2 .1 .2 农民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严重。由于中国经历农业社

会的时间较长, 且没有经过发展充分的工业社会, 导致土地成

为了农民安身立命的长期根本, 长久对土地的依附, 形成了“安

土重迁”的思想: 情愿在家苦守, 也不愿出外谋生。改革开放

后, 在生存动机和经济利益双重驱使下, 才有部分农民迈出家

门到城镇赚钱, 且逐渐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家转移到城镇务

工, 从而掀起劳动力转移的民工潮。尽管如此, 农民骨子里的

恋家情结并没有根本改变,很多已经走出去的农民在解决眼前

的困境后, 又回到农村。农民这种乡土观念也成了实现农村剩

余劳动力大规模彻底转移的精神羁绊。

2 .2 制度因素

2 .2 .1 土地制度。由于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, 土地

对于农民工流动具有特别的意义 , 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与社会

保障。作为可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他们不愿轻易放弃 ,

这就使其有了转移的顾虑和羁绊。因此,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

关系, 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益, 使他们进退有路 , 有利于

降低城市稳定风险和农民进城成本及失业风险。同时要完

善土地制度, 使转让或放弃土地承包权者能得到合理的经济

补偿, 使转移到城里的农民能安心在城里就业而不因农村的

土地问题牵扯心力 , 从而实现转移的彻底性。

2 .2 .2 户籍制度。我国自1958 年实行“二元”户籍制度后就

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划开了泾渭分明的身份鸿沟, 即使在改革

开放后户籍制度有所松动, 户籍限制人们流动的作用大为削

弱的情况下, 历史遗留下来的附着在户籍之上各种身份待遇

依然存在, 并发挥着重要影响: 一个在城里工作多年的农民 ,

无权享受城里人的各种待遇, 作为农民的权力只有回到户籍

地才能享有。这也使在城里就业的农民精神上无归属感, 现

实中也常遇到因户籍缺失造成的生活困难, 这种户籍制度严

重束缚了劳动力的顺利转移。

2 .3  认识因素 一些地方政府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农村劳动

力转移的重要意义。在劳动力输出地由于没有认识到本地

农民外出打工对当地经济发展、农村富余的重要性, 致使一

些地方政府对农民外出与否不管不问, 更不提供有利于农民

外出务工的各种必要服务, 对农民务工所必需的技能培训更

是无从谈起 , 而对于输入地的政府来说 , 由于没有认识到农

民工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, 更有甚者还错误地认

为是农民工抢了当地的就业岗位 , 因而给农民工设置多种就

业障碍, 如现在常见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, 这些都增加了

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生活的成本, 使农民难以落脚就业, 而政

府的歧视行为也强化了城市居民及用工单位已有的对外来

农民工的偏见 , 使农民工更难以融入城市并找到合适的工

作, 这些同样给转移工作加大了难度。

各级政府应下决心改变或废除不合时宜的制度, 去掉束

缚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枷锁, 同时帮助农民提高文化、技能素

质, 转变落后观念 , 使农民有能力、有勇气追求更美好的生

活, 从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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